
附件 3

湖北省智能建造技术应用竞赛规程

为推动湖北省建筑业转型升级，打造“智能建造之都”，

提升智能建造技术应用水平。通过竞赛，激励建筑企业积极应

用智能建造技术，展示创新成果，促进技术交流与推广，培育

智能建造领域高素质专业人才，为湖北省建筑业数字化转型和

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有力支撑，举办湖北省智能建造技术应用

竞赛。

一、竞赛组织

竞赛由湖北省建筑事业发展中心、湖北省智能建造产业互

联网平台、湖北省绿色智能建造产业协会协作联盟承办。

二、竞赛对象

（一）参赛对象。单一主体报名时，主体应为设计单位、

施工总承包或工程总承包单位；联合体报名时，主体应为项目

参建相关方，且明确牵头单位。

（二）项目范围。参赛项目应具有完整使用功能的新建、

扩建和改建工程，涵盖房屋建筑工程、市政工程和交通基础设

施工程等类别。申报时项目应处于主体施工阶段或装饰装修阶

段；已竣工项目若能提供完整、真实、有效的证明资料，也可

参赛；原则上处于土方和基础阶段的项目当年不得报名参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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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质量安全隐患、发生过相关事故或违反法律法规造成严重

社会影响的项目不得参赛。

（三）参赛条件。项目需取得建设许可相关证明文件（特

殊容缺项目须已纳入行业主管部门监管）；落实《省人民政府

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绿色智能建造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鄂

政办发〔2025〕42号）关于全面应用 BIM技术、全面推行工程

总承包、全面推广装配式建筑的要求。已开展智能建造评价活

动的市州住建主管部门及行业协会组织推荐的获奖项目、省级

智能建造试点项目、新技术应用示范项目等优先。

三、竞赛内容及方式

围绕智能建造技术的数字勘察、数字设计、智能生产、智

能施工、智慧运维以及组织与策划、品质与价值等方面展开，

以项目申报、初赛评审和决赛答辩的方式进行比赛。

（一）项目申报。参赛单位需根据竞赛要求登陆湖北省智

能建造产业互联网平台（https：//scsc.hbcic.net.cn），提交智能

建造技术应用的相关资料。资料应涵盖项目在智能建造各环节

的应用情况，包括应用背景、实施过程、创新点、取得的成效

以及面临的挑战和解决方案等内容。具体需包含详细的项目应

用介绍（文本+PPT），阐述智能建造技术在项目中的应用背

景、目标、实施过程和应用效果；参赛团队可自主选择提交其

他补充材料，如与作品相关的视频、文档、网页链接等，以更

好地展示作品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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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初赛评审。由专家评委依据《湖北省智能建造技术

应用大赛评价标准》对参赛项目提交的资料进行评审打分。针

对综合应用成果，重点评估智能建造技术在项目全生命周期的

集成应用水平；对于单项成果，如智能建造（建筑机器人+智能

装备），聚焦建筑机器人和智能装备的应用创新性、应用效益

等；装配式建筑，则聚焦考量装配式建筑技术的智能化应用程

度、装配率达标情况以及与智能建造技术的协同效果等。根据

得分高低，确定进入决赛的项目名单。

（三）决赛答辩。进入决赛的项目需派代表进行现场答

辩，结合 PPT 等形式向评委展示智能建造技术应用的成果和亮

点。评委依据评分标准进行评判打分，确定竞赛结果。

四、竞赛时间及地点

（一）项目申报：线上线下结合，线上通过指定邮箱提交

电子版材料，线下通过邮寄提交纸质材料。报名时间为即日起

至 2026 年 7 月 30 日。提交材料包括《湖北省智能建造技术应

用大赛申报表》（盖章后扫描的 PDF文件和WORD版本文件同

时上传）、参赛成果简介（智能建造技术在项目中的应用背

景、目标、实施过程和应用效果文本+PPT格式）、湖北省智能

建造技术应用大赛自评表。

（二）初赛评审：线下评审，于 9 月完成，组织专家评委

审阅参赛项目资料，确定入围决赛项目。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

（三）决赛答辩：线下进行，决赛于 10月完成，入围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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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现场答辩，评委打分确定竞赛结果。

（四）结果公布：竞赛结果在湖北省智能建造产业互联网

平台上进行公示。

（五）优秀作品推荐：本赛事选拔出的优秀作品将优先推

荐其申请国家级、省级相关奖项和荣誉。

五、成绩评定

（一）竞赛结果设综合成果和单项成果。综合成果分一类、

二类、三类、优秀类。单项成果根据参赛项目单项技术成果的先

进性、经济性和可推广性评选产生，原则上单项成果和综合成果

不重复产生，应用自有知识产权且可复制推广的成果除外。

（二）评分过程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由专家评

委根据《湖北省智能建造技术应用大赛评价标准》进行评审打

分。评分标准涵盖组织与策划、智能建造技术应用、品质与价

值等多个方面，从管理模式、整体策划方案、数字勘察、数字

设计、智能生产、智能施工、智慧运维、质量与效益、社会与

环境效益、科技创新与推广等维度进行综合评价。

（三）对于比赛过程中出现的违规行为，如参赛人员作

弊、参赛单位弄虚作假、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等，将按照竞赛

相关规定进行处理，违规项目的成绩将被取消，同时参赛单位

需承担相应责任。

联系人：湖北省智能建造产业互联网平台 韩冰 027-87362308


